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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

档案管理细则 
 

 

一、 基本原则 

根据神经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实际情况，档案管理原则上实行分类

分责管理。特制定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档

案管理细则。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。 

本细则涉及的档案包括：综合文书档案、基本建设档案、职工个

人档案、研究生个人档案、研究生毕业论文、科研项目文书档案、科

学研究实验记录及原始数据档案、资源转移协议（MTA）、固定资产

采购资料档案、仪器设备技术资料档案、重点实验室相关档案以及其

他档案等。 

 

二、 分类分责管理 

1. 综合文书档案包括：研究所正式发布的文件，研究所收到上级

部门的重要文件、重大事件或重要会议的各类资料、各类会议

纪要以及其他属于综合文书档案范畴的资料。综合文书档案由

研究所综合办公室负责整理与归档。 

2. 基本建设档案原则上由研究所综合办公室分管基本建设的同

志整理与归档，目前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档案一般由上海生命

科学研究院存档。 



2 
 

3. 职工个人档案由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统一管理。 

4. 研究生个人档案由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统一管理。 

5. 研究生毕业论文由研究所综合办公室分管研究生教育的同志

负责整理与归档。 

6. 科研项目文书档案一般包括：项目申请书、批准立项文件、计

划任务书、年度总结、中期总结、预算书、年度决算、财务验

收报告、结题验收报告、批准结题文件等。科研项目文书档案

由科研管理处按照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档案馆的要求整理归

档。 

7. 科学研究实验记录及原始数据档案一般包括：原始实验记录

本、原始实验数据资料（各类载体）以及其他反映科学实验过

程的原始资料。科学研究实验记录及原始数据档案可由各研究

组自行保管。研究论文正式发表前，研究组应将相关记录上交

研究所科研管理处。研究组撤销前，应将研究组所有实验记录

上交研究所科研管理处。 

8. 资源转移协议（MTA）的原件一般可由各研究组或平台自行保

管，但需在签署 MTA 之时，上交一份复印件给研究所科研管

理处。研究组撤销前，应将 MTA 的原件上交研究所科研管理

处。 

9. 固定资产采购资料档案中，50 万元以上仪器设备档案目前由

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统一存档。其他固定资产采购资料档案一

般由科研管理处分管固定资产的同志整理与归档。各研究组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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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办理仪器设备入库时，应将采购合同复印件、设备资料清

单、设备照片、销售联系方式等资料上交科研管理处备存。 

10. 仪器设备的技术资料档案一般由使用该设备的部门（研究组或

各平台）保存，使用设备的部门应特别注意对仪器设备的配套

专用软件、软件序列号、电子密码锁（密码 U 盘）等的保存。 

11. 重点实验室相关档案一般由科研管理处分管重点实验室的同

志整理与归档。 

 

三、 实验记录本的领用与管理 

1. 神经科学研究所各个部门在科学实验过程中必须使用研究所

统一印刷的实验记录本。 

2. 研究所实验记录本由研究所科研管理处统一制作并保存。各研

究组或平台可以按照需求进行领用。领用时科研管理处分管同

志需做好编号记录等工作。研究组或平台在发放给各实验人员

时，也应该做好编号记录工作。研究组或平台有义务及时将离

开实验室人员的实验记录本收回。 

 

四、 各类档案的上交 

1. 研究组在论文正式发表前，必须将与论文相关的所有的原始数

据（分析、图表和照片等），按照科技档案要求标签清楚，整

理成文件交至给科研秘书（研究组可保存复印本）。 

2. 研究组在撤组之前，必须将该研究组所有科学研究实验记录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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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始数据档案、资源转移协议（MTA）原件、仪器设备技术资

料档案等上交研究所科研管理处，科研管理处清点并整理完后

方可离职。 

3. 研究组的研究生、研究人员离职前，需将持有的所有科学研究

实验记录及原始数据档案、MTA、仪器设备技术资料档案等交

还给所在研究组，所在研究组管理人员及组长签字后方可办理

离职手续（参见附件 1）。 

4. 各个平台工作人员离职前，需将持有的所有科学研究实验记录

及原始数据档案、MTA、仪器设备技术资料档案等交还给所在

平台，所在平台管理人员及平台负责人签字后方可办理离职手

续（参见附件 1）。 

5. 行政管理人员离职前，需将持有的各类档案交还给所在部门，

所在部门负责人签字后方可办理离职手续（参见附件 1）。 

 

 

神经科学研究所 

2014 年 9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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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

离职前档案资料归还表 
 

离职人员： 所属部门： 验收人 

领用记录本编号 

 

 

 

归还记录本编号 

 

 

 

 

数字化数据 

移动硬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个 

硬盘型号或编号 

 

 

 

其他电子数据 

 

 

 

 

 

实验动物信息 

饲养地点 
 

 

 

品系与数量 
 

 

其他（精子/胚

胎） 

 

质粒、菌种、移

液器等 

 

 

 

 

其他试剂耗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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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职人员： 所属部门： 验收人 

MTA 等协议 

 

 

 

 

设备技术资料 

 

 

 

 

待发表论文光盘

刻录 

 

 

 

 

 

其他应该交还的

资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表不够可另附页，如有不涉及的内容，可以填写无 

 

研究组长或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

签字日期： 


